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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5）川 01 破 12 号之

一

申请人：邛崃市圣洁雅妃托育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

邛崃市文君街道滨江路下段 167 号附 301 号。

2025 年 10 月 26 日，申请人邛崃市圣洁雅妃托育服务

有限公司以其已与全体债权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为由请求

本院裁定认可其与全体债权人达成的和解协议，并终结破产

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：2025 年 9 月 5 日，本院依法裁定受理邛崃

市圣洁雅妃托育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依法指定四

川衡平律师事务所担任邛崃市圣洁雅妃托育服务有限公司

管理人。审理中，截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邛崃市圣洁雅妃

托育服务有限公司已与全部已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债权人

自行达成和解协议。经管理人审查、核实，称：邛崃市圣洁

雅妃托育服务有限公司已与全部已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债

权人达成和解协议，债务人、债权人均表示前述和解协议系

其真实意思表示，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。第一

次债权人会议上，本院就前述情况再次与债务人、债权人予

以核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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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邛崃市圣洁雅妃托育服务有限公司已与全体

已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，和解协议系当

事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，

邛崃市圣洁雅妃托育服务有限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。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零五条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

一、认可邛崃市圣洁雅妃托育服务有限公司与全体已向

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之间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；

二、终结邛崃市圣洁雅妃托育服务有限公司破产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长    唐浩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 夏  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 姚力引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七日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    石晓鹏

附：《和解协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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